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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4760 号

申请人：陆秀凤，女，汉族，1978 年 11 月 6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西贵港市港北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来顿服饰厂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龙潭村书院横街 3 号三楼。

投资人：曾子倚。

申请人陆秀凤与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来顿服饰厂关于工

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被申

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

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10 月 9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8 月 7 日至 2022 年 9 月

18 日工资 10057 元。

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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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 年 8 月 7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职平车

一职，工资实行计件制，被申请人未发放其 2022 年 8 月 7 日至

2022 年 9 月 18 日工资 10057 元。申请人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

证据拟证明其主张。其中申请人与微信昵称“曾姐”（微信号

h***sq）的微信聊天记录载明：“曾姐”发送“直接包月 7 千

也行，做流水”，8 月 6 日申请人发送“可以做临工适应能不

能做吗”，“曾姐”回复“可以呀”“先按计件保底 6500，做

做看”“手上做完没有，哪天来”，申请人回复“你的货严不

严”“好，那等下过去”“先做一下临工看看能不能适应做”

“不做了要结完钱走哦”，“曾姐”回复“好”“明天来吧”

等内容，8 月 7 日上午 06：24 申请人发送“曾姐等下我过去了”，

9 月 3 日凌晨 00：38 申请人发送“曾姐我想做到十六号回去看

颈椎，可以把工资全部结完给我吗？我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回

来”，9 月 3 日凌晨 00：42“曾姐”回复“8 月工资就一定有，

9 月份的，我就尽量”，2022 年 9 月 18 日下午 16：50“曾姐”

发送“好的，手上这个搞定就能给你，点好数告诉你数量”，

2022 年 9 月 19 日上午 10：22 申请人发送“曾姐那个数不对我

下午过去重新算一下”，2022 年 9 月 19 日晚上 18：28 申请人

发送“6922+3069.9+66=10057.9”“曾姐我加起来是这个数”，

2022 年 9 月 19 日晚上 18：52“曾姐”回复“好的”等内容。

申请人还主张微信昵称“曾姐”（微信号 h***sq）系被申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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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资人曾子倚。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由以上查明证据可知，鉴于

被申请人未提供相反证据对本案查明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反

驳，故无法有效证明该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存疑，进而亦无法

证实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对方主体并非被申请人投资人曾子倚。

其次，另案（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4850 号）申请人谢某某

亦提供相同对方主体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其本人与被申请人

之间存在劳动关系，且提供付款方为被申请人投资人曾子倚的

微信及支付宝转账记录对此加以补证，故本委对另案申请人提

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予以采信。由于本案申请人所提交的微信聊

天记录的主体信息及形式与上述案件的聊天记录相同，由此可

佐证本案申请人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之真实有效性。因此，本

委对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予以采纳，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。

最后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的规定，被申

请人有责任举证证明其单位已足额支付申请人在职期间的工

资，现被申请人未能进行举证，且未能对申请人所主张之被拖

欠工资的数额予以反驳，其单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

故本委对申请人所主张上述期间的工资数额予以采纳。综上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规定，被申请人应

支付申请人2022年 8月 7日至2022年 9月 18日工资10057元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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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

第四十八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2022 年 8 月 7 日至 2022 年 9 月 18 日工资 10057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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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宋 静

二○二三年二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林婉婷


